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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

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5 日（週一）中午 12:00 

地點：會展館三樓會議室 

主席：林主任委員 清芳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開會通知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1.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推動重點為創新實務課程、微學分課程及深碗課程，將於本會議中

由教資中心朱莉美主任進行說明。 

2.因應 108 學年度校務評鑑，教務處將推動各教學單位研議修訂學生能力項目，每系學生之

能力項目包含通識基本素養、院共同專業能力項與系專業能力等。教務處後續將陸續推動

各院系、中心進行學生能力項目修訂研議、各能力項目檢核指標，並更新課程教學與學生

能力項目關聯表。 

貳、 107-1 第一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報告 

一、本校「學生重（補）修辦法」、「暑期開班授課辦法」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課務組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通過後，已呈請校長核定。 

二、本校「開課及排課作業原則」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課務組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通過後，已呈請校長核定。 

三、增訂「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」、「深碗課程實施要點」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課務組)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通過後，已呈請校長核定。 

四、本校學則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決議通過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報部，已獲教育部同意備查。 

五、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決議通過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報部，已獲教育部同意備查。 

六、本校大學部學分抵免辦法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通過後，公告施行。 

七、本校學生轉系（科）辦法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通過後，公告施行。 

八、本校學士、副位中英文名稱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校務會議審議後報部，經教育部駁回，需一併檢送園藝系、建築科課程表再報部。 

九、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，本校日間部學生成績更正案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執行情形：提會議備查通過後更正。 

十、108 年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案。(提案單位：教資中心) 

決議：計畫於申請系統網站送出，且需造具名冊函教育部。本次案共 計畫於申請系統網站
送出，且需造具名冊函教育部。本次案共計 15 件需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通過後，造具名冊函送教育部。 

十一、提請同意 107-1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。(提案單位：課務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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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業於會議通過後，已呈請校長核定。 

參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 108 學年度新增園藝系、建築科，請兩系(科)籌備主任儘速擬訂課程表草案送校課程委員會。 

二、 本校 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實施規劃報告。 

三、 本校「創新實務課程」、「微學分課程」、「深碗課程」實施作業流程與注意事項說明。 

肆、 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本校「教學助理實施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教學資源中心) 

說 明：因應教學助理納保規定及優良教學助理遴選機制變革，修訂本校「教學助理實施

辦法」，修訂草案與對照表詳附件 1。 

決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案由二：本校「微型教學研習實施要點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教學資源中心) 

說 明：為使微型教學研習能有效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，擬調整實施對象、實施方式，

修訂本校「微型教學研習實施要點」，修訂草案與對照表詳附件 2。 

決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案由三：本校「學生轉系（科）辦法」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說 明：因應學生需要，修訂本校「學生轉系（科）辦法」，修訂草案與對照表詳附件 3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本校「學業優秀獎學金辦法」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 

說 明：因應需要增列成績評比依序標準，修訂「學業優秀獎學金辦法」，修訂草案與對

照表詳附件 4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本校「開課及排課作業原則」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課務組) 

說 明：因應排課作業變動，為提供教學單位排課時間規範，修訂本校「開課及排課作業

原則」，修訂草案詳如附件 5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六：本校學生能力架構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課務組) 

說 明： 

1. 本校現有①校級學生核心能力指標、②系級學生核心能力指標，與③通識教育

八大基本素養，各系能力指標與校能力指標各項目之間需建立對應關聯；每一學

生面對三套學生核心能力指標/素養，過於繁複，為使各系學生容易掌握在校學

習規劃，宜簡化學生能力架構，以利學生明確學習目標，提升學習成效。學生能

力架構調整方案說明，請詳附件 6。 

2. 本案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教務處後續將陸續推動各院系、中心進行學生能力項

目修訂研議、各能力項目檢核指標、更新課程教學與學生能力項目關聯表，並請

資圖中心協助更新各系學生能力雷達圖系統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七：本校「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」增訂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學務處服

務學習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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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為推動開設「專業服務學習課程」，引導學生運用所學專業服務社會，擬增訂「服

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」，辦法草案詳附件 7。 

決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（無） 

陸、 散會 

 






